
附件1
大坝安全鉴定报告书
             eq \o\ad(水库名称,　　　　　　)：   南安市坂头水库  
            鉴定审定部门：   福建省水利厅   
             eq \o\ad(鉴定时间,　　　　　　)：  2025年11月18日 

	水库名称
	坂头水库
	所在地点
	南安市英都镇坂头村

	所在河流
	晋江西溪支流英溪
	总库容
	1121万m3

	水库管理单位
	南安市坂头水库水资源调配中心
	鉴定组织单位
	南安市水利局

	鉴定承担单位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鉴定审定部门
	福建省水利厅

	工程概况：
坂头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发电等综合效益的中型水库，工程等别为Ⅲ等，大坝、溢洪道、输水系统等主要永久性建筑物级别为3级，坝址位于南安市英都镇坂头村，距南安市区约37km，工程于1970年9月动工、1972年12月竣工。续建、加固及安全鉴定情况如下：1981年12月启动保坝加固工程，1983年6月完工；2000年2月修复因台风冲毁的溢洪道末端，历时4个月完工；2008年3月完成首次安全鉴定，福建省水利厅以闽水水管〔2008〕32号文审定为三类坝，随后于2009年2月启动除险加固工程，2010年11月通过主体工程投入使用验收，2019年1月通过竣工验收；2016年2月完成第二次安全鉴定，福建省水利厅以闽水建管〔2016〕11号文审定为二类坝。
水库所在河流为晋江西溪支流英溪，坝址以上控制流域面积18.6km²，另有外流域引水1.1km²。水库原设计洪水重现期为20年，校核洪水重现期为1000年；1981年保坝加固对防洪标准进行调整，将设计洪水重现期提高至50年，校核洪水重现期维持1000年不变；2009年除险加固所采用的防洪标准与1981年保坝加固标准一致。2009年除险加固批复水库正常蓄水位为310.58m(1985国家高程基准,下同)，对应库容1005万m³，调节库容934.5万m³，属于年调节水库；死水位为281.58m，对应死库容70.5万m³；设计洪水位为310.95m（P=2%），校核洪水位为312.27m（P=0.1%），总库容1121万m³。
水库枢纽工程主要由大坝、溢洪道、输水涵管等建筑物组成。

大坝坝型为土石混合坝，坝体主要由填筑土及下游堆石体组成，2009年除险加固时，在坝轴线上游侧布置一道0.8m厚的C15塑性低弹模砼防渗墙。大坝坝顶高程313.05m，防浪墙顶高程314.25m，最大坝高50.5m，坝顶全长285m、宽4.8m。上游坡护面在288.79m高程以上采用干砌条石，该高程以下采用干砌块石，且在299.79m、288.79m、277.58m高程处分别设置宽1.5m、1.5m、2m的马道，坝坡坡比自上而下依次为1:2.375、1:2.2、1:2.5、1:3；下游坡为堆石体表面块石理砌，在306.58m、295.58m、284.58m高程处分别设置宽0.96m、1.5m、1.5m的马道，坝坡坡比自上而下均为1:1.857、1:1.76、1:1.76、1:1.76。

溢洪道为正槽式溢洪道，布置在大坝右岸坝肩，由进水渠段、闸室段、泄槽段、挑流鼻坎、下游消力池及护坦等组成。进水渠段底板高程 303.38m，全长约69m；闸室段顺水流方向长18m，采用驼峰堰，堰顶高程305.08m，总净宽15m，为C25钢筋混凝土结构，闸室段设2孔露顶式弧形钢质工作闸门，孔口尺寸为7.5m×5.9m（宽×垂直高），每孔配备1台QH-2×100KN固定卷扬式启闭机，闸墩顶部设交通桥与启闭房，桥面高程313.28m；泄槽段为矩形断面，宽度17m，顺水流向中心长154.93m，纵坡i=0.175，底板采用C25混凝土结构，两侧边墙为C20混凝土重力式挡墙；泄槽末端衔接C20钢筋砼挑流鼻坎，鼻坎为扩散梯形差动坎，坎顶高程279.02m；鼻坎下游为长85.94m的C20混凝土消力池，消力池末端设8m高的二道坝；二道坝下游为长35m的C20混凝土护坦，其中在二道坝下游15m处设一道高2.5m的C20钢筋砼消力坎。

输水涵管为坝内钢筋砼压力圆管，布置于大坝左端。涵管进口底高程280.58m，进口处设1道固定式拦污栅与1扇铸铁检修闸门，配套1台QLSD300kN手电两用螺杆式启闭机；洞身采用240#钢筋砼管，总长143.5m，DN1m，比降i=1/500；钢筋砼管在坝后出口处衔接DN1m的压力引水钢管至下游发电厂房。

水库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左岸近坝库岸存在约120m2溜坡；2）下游马道灌溉钢管支墩结构简单、安全性低；3）溢洪道第一泄漕段底板分缝处渗水，局部混凝土表面轻微磨蚀；4）溢洪道闸门启闭机部分保护装置失效，启闭室电气线路与柴油发电机布置不规范；5）大坝安全监测工作与规范要求有差距；6）原设计坝顶无对外交通功能，目前坝顶兼作对外交通道路使用，不利于大坝安全和水库日常管理。
水库大坝对下游的影响：1）通过拦蓄洪水，保障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工矿企业正常运营及漳泉肖铁路通行安全，提升沿岸防洪能力；2）提供稳定水源，满足下游农田灌溉用水需求。

	大坝现场安全检查
	1.坝基和坝区：

坝体与岸坡连接处无错动、开裂等现象，坝端岸坡未发现裂缝、滑塌迹象。

两岸坝端及下游岸坡山体干燥，未发现渗水现象；坝脚量水堰集水池内积水清澈，库水位为305.02m时，量水堰实测渗流量约3.51L/s。

2.大坝坝体：

坝顶混凝土路面较完整，未见裂缝及凹陷等现象；防浪墙无明显开裂、架空和倾斜等情况；下游护栏完整，无缺失现象。
上游坡块石护坡平顺，无翻起、松动、塌陷等现象；近坝水面无异常。
下游坡面层块石护坡较为平顺，无滑动、隆起、塌坑等现象；未发现有明显兽洞、蚁穴等现象；马道上架设的灌溉引水钢管穿过坝体，支墩结构简单、安全性低。

3.溢洪道：

进水渠底板平整无淤积，过流平顺、流态正常；两侧挡墙完好，无裂缝、砼剥落及倾斜等现象。

闸室、交通桥及启闭房等部位混凝土完整，未见裂缝、变形等异常现象。
泄槽段底板混凝土完整，无裂缝、磨损等现象；两侧边墙无滑移、坍塌、倾覆情况。存在的问题：第一泄槽段底板分缝在库水位超303.5m时出现少量渗湿（水清、无淤积），且渗水量随库水位上升而增大，但整体量小；泄槽段导流墙墙脚局部存在轻微空蚀破坏。

挑流鼻坎表面局部因洪水泥沙作用形成轻微磨蚀面，总体程度轻，未见表层砼剥蚀及露筋现象。

末端的消力池、二道坝、护坦及消力坎混凝土完整、无异常。存在的问题：消力池淤积，含淤泥与大卵石，厚度0.5m～1.5m。
4.输水涵管：

涵管进水口边坡无滑移、隆起、下陷现象；机器人进洞探测显示洞身无裂缝、坍塌、鼓起、渗水、空蚀及露筋等现象，放水时洞内无异响，闭闸后出口无明流；启闭房结构总体完好，墙体少量细微裂缝不影响结构安全。


	大坝现场安全检查
	5.金属结构与机电：

溢洪道工作闸门外观良好，涂层总体完好、局部脱落锈蚀并出现明显蚀斑与蚀坑，主要构件无明显变形，主要焊缝及热影响区无锈蚀、裂纹；止水设施总体完好，仅闸底有少量渗水；闸门整体工作正常。启闭机外观良好，涂层完整，减速器运转正常；钢丝绳固定良好且排列整齐，钢丝绳、转动轮、齿轮等部位润滑良好；启闭机整体工作正常。控制柜外观正常，柜体表面涂层完整；内部器件工作正常、布线整齐、运行可靠。存在的问题：启闭机行程开关与开度指示器失效，启闭室接电线路布置不规范。
从运行状况看，输水涵管进口拦污栅和检修闸门满足运行要求。启闭机螺杆及螺纹完好，无变形、裂纹、弯曲、磨损等缺陷，润滑良好，整体工作正常。控制柜面板完整，显示正常；内部器件工作正常、布线整齐、运行可靠。

水库采用市电一回路供电，另配备1台容量30kW的柴油发电机组作为备用电源，同时设有接地设施，供电有保障。存在的问题：柴油发电机布置不规范。

6.近坝库岸：

近坝左库岸设干砌块石护坡，护坡平整无破损；其上游侧约60m处（距坝顶约150m、上游坝脚约30m）存在约120m²溜坡，该溜坡为2023年汛期降雨引发的表层松土滑动，至今未进一步发展，因面积较小且远离坝体，对大坝基本无影响。近坝右岸坡地形平缓，覆盖残积粉质粘土，现状基本稳定。运行以来，库区除左岸边坡局部出现小溜坡外，未发生大规模近坝库岸失稳现象，近坝库岸整体稳定。

7.管理设施：

大坝水雨情监测设施设备齐全、运行状态正常，数据采集与传输稳定。变形、渗流及环境量等各类安全监测设施存在较多问题，已无法满足安全监测要求，应尽快改造。

办公及管理用房为4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内部设施设备齐全，可满足大坝日常管理需求。

交通设施、通信设施及警报系统能满足大坝日常管理和防汛抢险的要求。存在的问题：坝顶兼作两岸交通道路，尚未开展专项安全论证，不利于大坝安全防护与水库日常管理；防汛抢险储备物资虽配备部分种类，但缺少砂石料、块石等防汛必要储备，难以完全满足应急需求。

	大坝安全分析评价
	工程质量评价
	1.工程区域构造相对稳定，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库区地形与地质封闭条件总体良好，且水库运行多年未发现库区渗漏现象，无渗漏风险；加固后运行至今，库区仅左岸边坡出现局部小溜坡，该溜坡因面积较小且远离坝体，对大坝基本无影响；库区未出现大规模近坝库岸失稳现象，局部问题不影响边坡整体安全，近坝库岸整体稳定。

2.大坝早年坝基施工时仅表层清基处理，坝基为土基与岩基结合型式，坝基采用粘土截水墙防渗。2008年地勘显示，左岸及河床坝基基岩以上覆盖层渗透系数K值1.5×10-4cm/s～6.5×10-4cm/s、属中等透水，左岸坝肩F1、F2断层导水性良好，存在渗漏问题。2009年除险加固时，河床及左岸坝体砼防渗墙嵌入弱风化基岩0.5m，右岸嵌入残积粉质粘土层5m，同时对左坝肩断层实施帷幕灌浆防渗，处理后大坝渗漏量显著减少，灌浆质量总体合格。结合本次补充地质钻孔勘察，坝基各岩土层厚度不均，左岸及河床坝体与坝基接触带存在厚2.5m～7m的碎块石夹粉质粘土层，该层渗透系数最大值达9.6×10-4cm/s；其下分布厚13m～25m的强风化层，透水率12.3Lu～25.6Lu，属中等透水，不满足规范≤10Lu要求，但超标幅度较小；结合坝脚量水堰渗漏水情况，初步判断左坝端坝基仍存在一些渗漏现象，但尚不影响大坝安全运行，坝基施工质量总体合格。


	大坝安全分析评价
	工程质量评价
	3.坝体填筑土成份复杂、性质不均，以粉质粘土为主。结合2008年地勘及本次补充地勘成果，坝体填筑土压实度为0.80～0.88，不满足3级中坝≥0.96的规范要求；渗透系数为0.32×10-4cm/s～44.7×10-4cm/s，呈弱～中等透水特性，部分填筑土透水较强，不满足均质坝≤1×10-4cm/s的防渗要求，坝体原施工质量不满足现行规范要求。2009年除险加固时对坝体采用低弹模混凝土防渗墙处理，施工后检测结果显示：混凝土芯样抗压强度均值为5.09MPa～7.75MPa，满足设计≥5MPa的要求；弹性模量均值为3763MPa～4948MPa，满足设计3000MPa～5000MPa要求；芯样渗透系数均值为6.46×10-8cm/s～7.01×10-8cm/s，满足设计≤10-7cm/s要求，除险加固施工质量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加固后运行至今，下游坝坡堆石体无变形沉降，结构稳定性良好；坝脚量水堰集水池积水清澈，渗流量较加固前显著减少，坝体施工质量合格，整体运行状态稳定良好。​

4.溢洪道原施工质量不满足要求且存在安全隐患，2009年通过除险加固对其实施全面改建，施工质量经各方验收合格，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结合2008年地勘与本次补充地勘结果，溢洪道各段主要建筑物地基稳定性较好，两侧边坡已采取挡墙或护坡防护措施，现状基本稳定。本次安全检测，溢洪道闸墩、侧墙、泄槽段左边墙、右边墙、消力池底板等部位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值分别为23.2MPa、22.0MPa、21.0MPa、20.7MPa、26.6MPa，均满足设计C20混凝土强度要求；溢洪道底板、交通桥桥面板等部位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值分别为25.5MPa、26.1MPa，均满足设计C25混凝土强度要求；各混凝土构件钢筋保护层厚度符合规范规定，碳化深度较浅。加固后运行至今，溢洪道各段混凝土结构完整，两侧边墙、护坡稳定，未出现影响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仅局部存在泄槽段底板分缝处少量渗水、局部混凝土表面轻微磨蚀、消力池淤积等情况，尚不影响溢洪道安全运行，溢洪道施工质量合格，总体满足设计要求。

5.输水涵管地基为粉质粘土，其承载力满足设计要求；2009年除险加固对洞内的伸缩缝进行更换止水处理，施工质量经检查验收合格。结合本次机器人进洞探测结果，加固后运行至今，涵管洞身完整，未发现裂缝、坍塌、渗水等异常情况，进水口边坡稳定，运行中无安全质量问题，输水涵管施工质量满足设计要求。

6.2009年本工程除险加固时对全部金属结构进行更换，经检查验收，各金属结构的制造与安装质量、启闭设备安装质量均合格。本次针对金属结构开展了闸门腐蚀状况、焊缝质量、止水橡胶性能，及启闭机电动机电气参数、绝缘电阻、接地电阻等检测项目，主要结果如下：溢洪道工作闸门涂层厚度290μm～454μm，基本满足设计300μm要求，结合外观质量检查，其腐蚀程度评定为B级（一般腐蚀）；焊缝检测合格；止水橡胶邵氏硬度36.9，不满足规范60±5要求；溢洪道及输水涵管进水口闸门启闭机电动机三相电流不平衡度分别为2.0%、3.4%，均满足规范小于10%要求；两者启闭机电动机绝缘电阻阻值分别为47.1MΩ～58.2MΩ、19.5MΩ，均满足规范大于0.5MΩ要求；溢洪道启闭房接地电阻0.69Ω，满足规范不大于1Ω要求，柴油发电机接地电阻2.12Ω，满足规范不大于4Ω要求。本次现场检查，溢洪道工作闸门外观完整、无明显变形，局部涂层脱落锈蚀并出现明显蚀斑与蚀坑，整体工作正常；各启闭机、控制柜运行良好；水库采用单回路供电加备用电源的方式，可保障紧急情况下泄水闸门开启；运行过程中虽暴露出部分质量问题，如溢洪道工作闸门启闭机行程开关及开度指示器失效、启闭室接电线路及柴油发电机组布置不规范，但本工程金属结构总体施工质量基本满足设计要求。

综上，工程施工质量基本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运行中虽暴露局部质量缺陷，但目前尚不影响大坝安全，工程质量评为基本合格。


	大坝安全分析评价
	运行管理评价
	1.水库管理机构健全、管理制度完备，工程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已划定。在实际运行中，多数管理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但安全监测制度的执行仍存在不足。

2.大坝水雨情监测设施设备齐全且运行正常；安全监测已布设变形、渗流、环境量等相关设施，大部分工作正常；交通、通信设施及警报系统可满足大坝日常管理与防汛抢险需求。存在的问题：防汛抢险储备物资缺少砂石料、块石等必要储备，难以完全满足应急需求。

3.水库制定的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及防洪抢险应急预案已通过泉州市水利局批复，调度规程及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已通过南安市水利局批复，建议将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按程序上报南安市人民政府，或由其委托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和发布。

4.水库依据已审批的调度规程规范开展调度运用工作。当前已布设的安全监测项目包括大坝表面变形监测、渗流监测（含大坝渗流量与渗流压力）、环境量监测（含上游水位与降雨量），现有监测项目及观测频次均满足规范要求。存在的问题：大坝上下游侧未布设变形监测点，测点布置不合理；量水堰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表面垂直位移仪器精度未达到现行规范标准；2024年后大坝表面变形采用GNSS卫星法观测，仅配备1个基站，存在基站数量偏少问题，且受现有技术条件限制，其垂直位移观测精度不满足规范要求，需配合其他观测方法使用，不适合单独应用；部分渗压计数据异常；自动监测项目未开展人工比测；监测资料整编分析工作未开展。

5.水库能按要求制定维修养护计划，经数次大修加固，2009年更通过全面除险加固基本排除此前隐患；现有缺陷尚不影响工程正常使用，大坝整体处于安全和完整的工作状态。2009年加固后运行至今，最高库水位达309.49m（2022年6月12日），期间大坝运行无异常。

综上，水库管理机构与制度健全，管理人员职责较明晰；大坝管理设施基本满足运行要求；水库调度规程及应急预案等已制定并完成批复，且能依据审批后的调度规程合理调度运用；大坝基本能得到较及时和较完善的维修养护，整体处于安全和完整的工作状态。鉴于大坝管理设施不够完善，安全监测工作存在不足，大坝运行管理评为较规范。

	
	防洪能力复核
	1.水库为中型水库，工程等别Ⅲ等，主要永久性建筑物级别3级，大坝为土石混合坝。1981年保坝加固时，工程防洪标准经批准确定为设计洪水重现期50年、校核洪水重现期1000年，满足现行规范要求，无需调整。本次安全鉴定采用的防洪标准，与2009年除险加固及历次安全鉴定一致，均沿用1981年保坝加固标准。

2.本次安全鉴定将水文资料系列延长至2024年，采用推理公式法复核设计洪水，同时考虑1.1km²外流域的设计洪水；复核成果与2016年安全鉴定成果基本一致，出于资料延续性考虑，坝址设计洪水成果无需调整，仍沿用2016年安全鉴定成果，即坝址50年一遇设计洪水洪峰流量为493m³/s，1000年一遇校核洪水洪峰流量为753m³/s。

3.水库按批准的调度运用计划执行调度，其泄洪建筑物的泄流能力满足安全泄洪要求，不会对大坝及下游河道安全产生不利影响，洪水可安全下泄。

4.水库洪水调度运用方式符合水库特点，满足大坝安全运行要求，不需要修订。

5.本次洪水调节计算成果较2016年安全鉴定成果低，出于安全考虑，本次复核坝前特征洪水位采用2016年安全鉴定成果，即设计洪水位310.95m、校核洪水位312.27m；其中校核洪水位低于大坝实际坝顶高程313.05m，计算所需防浪墙顶高程314.05m低于防浪墙实际顶高程314.25m，大坝现状坝顶及防浪墙顶高程均满足规范要求。

综上，水库防洪标准及大坝抗洪能力均满足规范要求，洪水能够安全下泄，大坝防洪安全性评为A级。


	大坝安全分析评价
	渗流安全评价
	1.大坝在原建坝施工阶段坝基渗流控制措施不到位，经2009年除险加固处理后大坝渗漏量显著减少。根据2008年除险加固地勘及本次补充地勘资料，坝基岩土层分布变化较大，各岩土层厚度不均，部分地层呈较大起伏状，其中左岸及河床坝体与坝基接触带存在厚2.5m～7m中等透水的碎块石夹粉质粘土层，其下部厚13m～25m的强风化层同属中等透水层，均不满足规范≤10Lu要求，但超标幅度较小；结合观测资料分析，量水堰实测渗流量与库水位相关性强。经现场查勘，当前两岸坝肩无异常渗漏现象，坝基现有防渗性能整体较完善，左坝端坝基虽仍存在一些渗漏现象，但尚不影响大坝安全运行。
2.坝体在原建坝施工阶段渗流控制措施不到位，填筑土渗透性差异大、部分呈中等透水；2009年除险加固通过低弹模混凝土防渗墙结合坝体原填筑土构建了新的防渗体系，且防渗墙施工质量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此外，上游坝体填筑土与下游堆石体之间在原施工时已设置反滤层，从量水堰渗水清澈的现象可判断该反滤层作用有效，坝体防渗及反滤排水设施整体完善。通过对监测资料分析，大坝渗流压力与渗流量变化规律正常，坝体实测浸润线与理论浸润线基本一致；经计算分析，坝体逸出处水力坡降及防渗墙内最大水力坡降，均小于各自对应的允许水力坡降。加固后运行至今，下游坝坡未出现异常渗流，量水堰集水池积水清澈，坝体防渗性能满足要求。

3.2009年除险加固后，溢洪道闸室左侧低弹模防渗墙及右岸旋喷桩防渗墙施工质量符合设计与规范要求，闸室基础无绕闸渗流。根据现场查勘，除第一泄槽段底板分缝处因控制段基础缺防渗措施存在少量清澈渗水外，溢洪道其余各段混凝土无明显渗水渗浆，渗流总体安全。
4.2009年除险加固后，输水涵管未发现渗漏、变形等现象，输水涵管渗流处于安全状态。
综上，大坝防渗及反滤排水设施较完善；经监测资料分析与计算分析，大坝渗流压力与渗流量变化规律基本正常，坝体实测浸润线与理论浸润线基本一致，坝体逸出处及防渗墙的水力坡降均小于其允许水力坡降；鉴于下游坝脚存在一定漏水现象，但尚不影响大坝安全，大坝渗流性态基本安全，评级为B级。

	
	结构安全评价
	1.大坝保坝加固后运行至今已超过四十年，大坝外观总体完整，未发现异常变形现象，可以认为大坝变形已趋于稳定。
2.大坝坝坡稳定分析采用“Autobank Ver7.7”程序计算，经复核，在正常运用条件下，大坝最小抗滑稳定安全系数为1.325＞1.30；在非常运用条件Ⅰ下，大坝最小抗滑稳定安全系数为1.324＞1.20，均满足规范要求。
3.溢洪道基础处理措施合适，其结构布置、泄流能力均满足规范要求；闸室的稳定与应力、边墙的抗滑稳定均符合规范规定，各工况下计算挑距/冲坑深度均大于3.0，满足规范要求。目前，溢洪道整体运行状态正常，虽局部混凝土表面存在缺陷、消力池有淤积现象，尚不影响溢洪道安全运行。

4.输水涵管经除险加固后，原有安全隐患已消除，目前未发现明显结构缺陷；但该涵管为有压流钢筋混凝土管，已运行超过五十年，潜在风险仍客观存在，今后应加强检查监测。启闭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外观总体完好，未发现影响安全的质量问题。进水口边坡保持稳定。输水涵管整体满足安全运行要求。


	大坝安全分析评价
	结构安全评价
	5.加固后运行至今，库区近坝库岸未再发生大规模失稳现象，仅左岸边坡于2023年出现局部小范围溜坡，且该溜坡未进一步发展；因溜坡区域面积较小且远离坝体，对大坝基本无影响，局部问题不影响边坡整体安全，近坝库岸整体稳定。

综上，大坝抗滑稳定安全系数、溢洪道的泄流能力与结构安全均满足规范要求，输水涵管结构安全，大坝整体无异常变形，近坝库岸整体稳定，大坝结构安全，评为A级。

	
	抗震安全评价
	1.本工程区地震基本烈度Ⅶ度，大坝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符合规范要求。

2.经复核，在非常运用条件Ⅱ下，大坝最小抗滑稳定安全系数为1.225>1.15，满足规范要求；在特殊组合Ⅱ下，溢洪道闸室的稳定计算结果同样满足规范要求。

3.主要建筑物场地不存在地震断层效应、砂土地震液化等问题。

4.近坝库岸基本稳定，地震作用下不会发生大规模滑塌。

5.工程抗震措施及防震减灾应急预案均符合要求。

综上，大坝抗震复核计算结果及采取的抗震措施均符合规范要求，且工程场地无地震液化问题，大坝抗震安全，评为A级。

	
	金属结构安全评价
	1.金属结构布置合理，闸门及其相应启闭设备的设计、制作及安装质量符合有关规程规范的要求，经联合检查验收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2.经复核，当前实际条件下溢洪道工作闸门的强度、刚度与稳定性均满足规范要求，坝后压力钢管的管壁厚度与抗外压稳定复核结果亦符合要求；从运行状况来看，输水涵管进口拦污栅与检修闸门同样满足运行要求。本次针对金属结构开展了闸门腐蚀状况、焊缝质量、止水橡胶性能，及启闭机电动机电气参数、绝缘电阻、接地电阻等检测项目，其中溢洪道工作闸门腐蚀程度评定为B级（一般腐蚀）。目前，溢洪道工作闸门外观完整、无明显变形，局部涂层脱落锈蚀并出现明显蚀斑与蚀坑，整体工作正常。

3.经复核，各闸门启闭机的启闭能力均满足要求。目前，各启闭机、控制柜运行良好。存在的问题：溢洪道工作闸门启闭机行程开关与开度指示器失效；溢洪道启闭室接电线路采用地面明敷且未安装桥架穿管，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4.水库采用市电一回路供电，另配备1台容量30kW的柴油发电机组作为备用电源，同时设有接地设施，供电有保障，能保证泄水设施闸门在紧急情况下正常开启。存在的问题：柴油发电机接地线及排烟管安装不规范；机组启动运行噪音较大，且设备室未设置隔音设施；此外，设备室在通风、排烟及消防方面的布置也不满足规范要求，存在安全隐患。
5.本工程金属结构于2010年配置，至今已运行15年，未超出规定的折旧年限（20年），且运行与维护状况良好，可满足正常使用要求。

综上，大坝金属结构布置合理，设计、制造及安装均符合规范要求；安全检测结果为“基本安全”；工作闸门强度、刚度及稳定性的复核计算结果满足规范要求，启闭机启闭能力亦满足要求；工程配备备用电源，供电可靠；鉴于溢洪道闸门启闭机保护装置存在故障、启闭室线路与柴油发电机布置不规范，目前不直接影响大坝安全，金属结构基本安全，评为B级。


	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1.距坝顶约150m的左岸岸坡存在120m²溜坡（2023年汛期降雨引发），尚未处理。

2.下游马道灌溉钢管穿过坝体，支墩结构简单、安全性低。

3.溢洪道第一泄槽段底板分缝处渗水，导流墙墙脚局部少量空蚀、挑流鼻坎局部少量磨蚀，消力池淤积。

4.溢洪道闸门涂层局部脱落锈蚀，止水橡胶硬度不达标，启闭机行程开关与开度指示器等保护装置失效，溢洪道启闭室线路与柴油发电机布置不规范。
5.坝下涵管为有压流钢筋混凝土管，已运行超过五十年，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6.变形监测点布置不合理；量水堰设置不规范；表面垂直位移仪器精度不达标，GNSS基站偏少且垂直位移观测精度不满足规范；部分渗压计数据异常；自动监测项目未开展人工比测，监测资料未整编分析。

7.防汛抢险储备物资种类不齐，缺砂石料、块石等必要物资。

8.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审批手续不完善。
9.原设计坝顶无对外交通功能，目前坝顶兼作对外交通道路使用，不利于大坝安全和水库日常管理。



	大坝安全类别评定：二类坝

	对运行管理或除险加固的意见和建议：
1.下游坝脚存在漏水现象，应加强大坝下游漏水情况观测。
2.对左岸上游边坡溜坡体实施治理；改建下游马道灌溉钢管支墩或进行钢管改道。

3.对溢洪道底板分缝、导流墙墙脚及挑流鼻坎等缺陷部位进行维修处理，清理消力池。

4.对金属结构锈蚀部位除锈防腐；更换老化的止水橡胶；完善启闭机保护装置；规范启闭室线路及柴油发电机布置；加强金属结构与电气设备日常维护，定期开展安全检测。

5.加强输水涵管的检查监测；完善变形监测布置；整改量水堰；更换表面垂直位移观测仪器；对GNSS自动化系统进行调试、升级，检修异常渗压计，并开展人工比测工作；按规范定期开展大坝变形、渗流、环境量等必设项目的监测，加强观测精度控制与记录检查，并及时对监测资料进行整编分析及归档。

6.按定额足额配备防汛抢险储备物资并规范存放。

7.按有关规定完善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报批工作。
8.建议实施坝顶交通改道。

	安全鉴定结论：
1.工程施工质量基本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运行中虽暴露局部质量缺陷，但目前尚不影响大坝安全，工程质量评为基本合格。
2.水库管理机构与制度健全，管理人员职责较明晰；大坝管理设施基本满足运行要求；水库调度规程及应急预案等已制定并完成批复，且能依据审批后的调度规程合理调度运用；大坝基本能得到较及时和较完善的维修养护，整体处于安全和完整的工作状态。鉴于大坝管理设施不够完善，安全监测工作存在不足，大坝运行管理评为较规范。
3.水库防洪标准及大坝抗洪能力均满足规范要求，洪水能够安全下泄，大坝防洪安全性评为A级。
4.大坝防渗及反滤排水设施较完善；经监测资料分析与计算分析，大坝渗流压力与渗流量变化规律基本正常，坝体实测浸润线与理论浸润线基本一致，坝体逸出处及防渗墙的水力坡降均小于其允许水力坡降；鉴于下游坝脚存在一定漏水现象，但尚不影响大坝安全，大坝渗流性态基本安全，评级为B级。
5.大坝抗滑稳定安全系数、溢洪道的泄流能力与结构安全均满足规范要求，输水涵管结构安全，大坝整体无异常变形，近坝库岸整体稳定，大坝结构安全，评为A级。

6.大坝抗震复核计算结果及采取的抗震措施均符合规范要求，且工程场地无地震液化问题，大坝抗震安全，评为A级。

7.大坝金属结构布置合理，设计、制造及安装均符合规范要求；安全检测结果为“基本安全”；工作闸门强度、刚度及稳定性的复核计算结果满足规范要求，启闭机启闭能力亦满足要求；工程配备备用电源，供电可靠；鉴于溢洪道闸门启闭机保护装置存在故障、启闭室线路与柴油发电机布置不规范，目前不直接影响大坝安全，金属结构基本安全，评为B级。

综上所述，南安市坂头水库大坝安全类别综合评定为二类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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